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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召開 114年度第 1次新竹縣市科學園區建築法規聯席研討會議 

議  程 

一、開會時間： 114年 10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2時 0分 

二、開會地點： 本府交通旅遊處 3F(燈會會議室) 

三、主 持 人 ： 本府工務處戴處長志君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五、法規討論議案： 

(一) 議  案：有關「汽機車得否免計容積樓地板」，提請討論。 

說  明：有鑑於國土署於 114年 9月 1日國署建管字 1141167743 

          號函釋，已停止適用 114年 7月 28日國署建管字 

          1141143393號函，惟實務運作上仍存有認定模糊之處， 

          爰提請討論，以利後續認定及辦理方向。 

經查關於新竹縣停車空間相關規定依時間先後順序

為： 

1、 民國 88年 8月 18日建築法規聯席研討會提案三結

論：整層全部供作停車使用，經合理配置始得整層

不計容積。 

2、 民國 100年 9月「新竹縣市抽複查暨協檢業務聯席

研討會」會議紀錄提案一：有關停車空間免計入容

積範圍，其各項案例執行方式如下： 

(1) 地面層停車空間：除建築技術規則第 162 條規

定超過 12公尺道路之一棟一戶建築物外(100年

10月 1日實施)地面層整層全部供作停車空間使

用免計入容積(含必要之機電設備如樓梯、電梯、

廁所、管道間及機電設備空間等)如有每部停車

位計算之樓地板面積大於 40㎡全部供作停車空

間使用亦免計入容積。 

 



2 
 

(2) 地下層停車空間： 

A. 防空避雖室兼停車空間使用之樓層，免計入

容積樓地板面積。 

B. 整層全部供作停車空間使用之地下層（含必

要之機電設備如樓梯、電梯、廁所、管道問

及機電設備空間等），如有每部停車位計算

之樓地板面積大於 40 ㎡全部供作停車空間

使用亦免計入容積。 

結論：本案依民國 88年 8月 18提案三結論辦理。 

3、 民國 104年 5月社團法人新竹縣市建築師建築師公

會法規聯席會會議紀錄：凡建築物整層作為停車空

間使用且合理配置者，得不受技術規則第 60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之限制，停車空間皆免計入容積樓地

板。 

    依據上述時間順序事實，目前新竹縣市停車空間每

輛汽車停車空間換算容積之樓地板面積，最大不得超過

40平方公尺，機車位則一輛以 4平方公尺計算，其未完

全在室內部分按其比例分別計算。另停車空間如是獨棟

透天型態，電梯、廁所應計入容積，樓梯部分若樓梯門

設置在 1F高度 1.2M以下部分應計入容積，樓梯門設置

在 2F則樓梯視為停車空間一部份，另查，新竹市家戶

平均機車數為 1.6輛/戶，新竹縣家戶平均機車數 1.4輛/

戶，而新竹市都計內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多半載明一戶至

少一部機車位(例如: 擬定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地

區特定區計畫（新竹市部分）（埔頂路以南、新莊車站

以西附近地區）細部計畫)、變更新竹(含香山)都市計畫

(香山地區)細部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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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位於都市計畫內及都市計畫以外地區之案件，其機車停 

          車位設置數量及免計容積檢討原則如下： 

一、 機車停車位設置數量： 

(一) 一幢一戶獨棟住宅：每戶至多 3輛機車位。 

(二) 集合住宅(含新加坡式住宅)：以每戶為單位，每

戶至多 2輛機車位。 

(三) 屬開發許可案(含自辦農村社區)：從其開發計畫

規定辦理；倘未明訂者，則依前述兩項規定設

置。 

(四) 非供住宅用途之建築物：若整層規劃為停車空

間，且於停車空間區劃範圍內汽、機車位合理

配置者，則該停車空間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

積。 

二、 容積檢討：每輛機車停車空間換算容積之樓地 

 板面積最大不得超過 4㎡，係依內政部國土署 

83年 3月 25日台 83內營字第 8372265號函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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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  案：有關透天住宅於基地設置圍牆及其圍牆柱頭之合理性及 

相關規範，提請討論。 

 

說  明：目前透天住宅或連棟式透天住宅於分戶或鄰棟間，有設 

          計圍牆之需求(如下圖)。惟現行法令對於基地圍牆及其 

          柱頭設計並無明確規範，致審查上出現認定差異，提請 

          討論。 

決  議：此類相關案件，由建築師公會於送審階段加強把關並加 

          強宣導；倘案件仍有疑義或需求，提送建造執照預審小 

            組審查，確保設置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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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議  案：使用執照竣工圖免監造人簽名，提請討論。 

說  明：依國土署 114年 1月 13日召開「建築法第 71條竣工圖 

簽章執行方式研商會議」會議記錄結論四：為落實監造 

人依建築師法第 18條規定監督承造人按圖施工並審查 

竣工圖與施工圖成果相符，主管建築機關得參考本部 

「建築工程完竣檢查報告表」訂定相關書表，要求監造 

人確認後簽章。相關竣工書表圖章公會先前規範如下 

圖： 

決  議： 

1、 本案仍有部分事項待釐清，建議由建築師、建商、

營造廠另行召集討論，研議更適切之執行方案。 

2、 待內政部國土署發布明確規範後，再依相關規定辦

理後續執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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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動議： 

(一) 研商修訂「新竹縣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工程造價標準」，提請討論。 

決  議：建築物工程造價調整對產業影響甚大，建議待新竹縣市 

建築師公會及不動產投資公會研議合理之造價範圍後，     

再行提出。 

 

(二) 經本府農業處查有違規紀錄在案之原始地形認定，尚有疑義，故 114

年 8月 14日「建築法規討論暨建造執照審查及抽查基準檢討會議」

議題五之決議(114年 9月 17日府工建字第 1143638188號函)，再提

起討論。 

 

決  議：經本府農業處查有違規紀錄在案者，檢附資料補充如 

     下：倘若採用民國 88年或 88年以前地形圖說與現況 

           確有不符情事，則應提出具體佐證，說明該版本無法 

           作為依據之理由及簽證，並依個案予以審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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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令宣導： 

(一)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C類工廠建築物內若

有部分空間存放危險物品，應回歸各目的事業主關機關(消防、勞安)

之規定，建築主管機關管制防火區劃與耐燃材料裝修。尚無應將 C

類工廠變更為 I類危險物品場所之規定。 

(二) 新竹市建管科： 

1、 中央發布法令：使照時需檢附廢棄物解列證明。相關執行方式

待市府與環保局討論後另行公布。 

2、 相鄰之公有畸零地合併檢討後可單獨建築使用者，不符合市府

核發「新竹市公有畸零地合併證明書」規定，市府原則上不會

核發「新竹市公有畸零地使用證明書」；惟若相鄰該公有畸零地

之公有土地主管機關已出具(非建築使用)特定用途證明(如：灌

排用途)者，則得以排除相鄰該公有畸零地之公有土地合併檢討，

另以其他相鄰之公有畸零地合併檢討是否符合市府核發「新竹

市公有畸零地合併證明書」規定。 

3、 建築師請注意危老重建土地權屬相關問題，先行確定解除套繪

(法定空地分割)後再行申請危老重建。 

(三) 新竹縣建管科：預告本府將依建築法第 36條復審作業之規定，擬

訂復審案件處理原則如下： 

1、 復審案件如涉及預審、都審、容移、交評、環評及水保等審核

程序，因須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有耗時情形者，

復審期限原則上得展延 1次 6個月為限(至多 1年)。 

2、 案件於通知改正期間內辦理展延者，法規適用日以縣府戳章掛

件日；另案件經駁回，則以新掛件日期為法規適用日期。 

 






